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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當事人查閱資料的權利
一‧一 本條例訂明，任何個人或代表一名個人的有關人士有權提出查閱資料

的要求，以便：（ａ）從資料使用者確定該使用者是否持有以他為資料當事人

的個人資料；及（ｂ）如該資料使用者持有該等資料，要求該使用者提供一份

該等資料的複本。[條例第 18(1) (a)及(b)條]

第二部分        依從查閱資料要求
時限

二‧一 資料使用者須在收到查閱資料要求後的四十日內，依從該項要求。如

資料使用者不能在四十日回覆期間內完全或部分依從該項要求，他須在該期間

以書面通知，將這情況告知資料當事人，並說明理由。他還須在該期間屆滿後，

在切實可行的範圍內盡快完全依從該項要求。[條例第 19(1)及(2)條]

內容

二‧二 由資料使用者提供的個人資料複本，須以收到該項要求時所持有的資

料為準。在收到該項要求至供應該複本前的一段期間的資料處理工作（包括修

改、增刪或重新整理），不受這項規定影響，因為不論有否收到該項要求，資

料處理工作都會進行。換言之，資料處理的正常運作無須因收到查閱資料要求

而停止。[條例第 19(3) (a) (i)條]
二‧三 在本條例實施的首年內，資料使用者獲准在收到查閱資料的要求至提

供複本時的一段期間改正個人資料，其中可包括刪除資料。資料使用者在根據

此條文提供已改正的個人資料複本時，須附同一份通知，向資料當事人說明該

等資料已作出改正。[條例第 19(3) (a) (ii), 19(3) (b)及 19(5)條]
二‧四 所提供的個人資料複本須清楚易明；但如該複本是一份文件的真實複

本，而該份文件所載該等資料在表面上不是清楚易明的，則屬例外。如該個人

資料載有資料使用者所使用的編碼，該等編碼須予以充分說明，使資料當事人

無論是否獲提供文件的真實複本，均能容易理解。[條例第 19(3) (c) (i)及(ii)條]

語文

二‧五 如資料使用者所持有的有關個人資料只是以一種語文寫成，而所提供

的是載有該等資料的文件的真實複本，資料使用者無須以任何其他語文提供該

等資料的複本，即使資料當事人在查閱資料要求內指明他或她欲收到以另一種

語文寫成的資料，亦無須照辦。

二‧六 如資料使用者在收到有關的查閱資料要求時，他所持有的有關個人資

料是以多於一種語文寫成，而其中一種是資料當事人於查閱資料要求中指明的

語文，則資料使用者須以資料當事人所指明的語文來提供資料的複本。

二‧七 如資料使用者欲以文件的真實複本以外的形式提供個人資料，該等資

料須採用中文或英文提供。選擇採用中文或英文，須視乎資料當事人要求所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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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的語文而定。如沒指明採用什麼語文，而該項要求是採用中文或英文提出，

則須採用提出該項要求所採用的語文。如該項要求是以中文或英文以外的語文

件提出，則可拒絕依從查閱資料的要求（請參考下文第三‧四段）。[條例第 19(3)
(c) (iii)條]

形式

二‧八 如資料使用者在收到查閱資料要求時，他所持有的有關個人資料有一

種或多於一種形式，而其中一種是資料當事人於查閱資料要求中指明的形式，

則資料使用者須以資料當事人所指明的形式來提供資料的複本。

二‧九 如資料使用者持有的個人資料只有一種形式，而他亦不能（因實際上

不可能）按資料當事人在查閱資料要求中指明的形式來提供有關個人資料的複

本（例如資料使用者只持有文件夾形式的資料，但資料當事人卻要求電腦化形

式的資料複本），資料使用者可以他所能提供的形式提供該資料的複本，並附

同一份書面通知，告知資料當事人該種形式是提供該複本可採用的唯一形式。

二‧十 如資料使用者在收到有關的查閱資料要求時，他所持有的個人資料有

一種或多於一種形式，但沒有一種是資料當事人所要求的形式，資料使用者須

以書面通知，將提供該複本可採用的各種形式，告知資料當事人。資料使用者

並須告知資料當事人，他可在收到該通知後的十四日內，指明他或她欲以哪一

種形式獲提供該複本。如資料使用者收到資料當事人回覆，他便須採用回覆內

指明的形式來提供資料的複本。如資料使用者在十四日內並沒有收到任何回覆，

他可採用他認為合適的一種形式來提供複本。[條例第19(3) (c) (iv)及(v)和第19(4)
條]
第三部分        拒絕依從查閱資料要求
資料使用者須拒絕的情況

三‧一 資料使用者須在下文第三‧二及三‧三段所述情況，拒絕依從查閱資

料要求。

三‧二 資料使用者如不獲提供足夠資訊以識辨資料當事人的身分，他須拒絕

依從該資料當事人的查閱資料要求。倘查閱資料要求是由另一人代表資料當事

人（有關人士）提出，則資料使用者如不獲提供足夠資訊以確定該資料當事人

或該名要求查閱資料的人士的身分，或不獲提供足以令他信納該名要求查閱資

料的人士已獲正式授權查閱資料，他須拒絕依從該項要求。[條例第 20(1) (a)條]
三‧三 如查閱資料要求所索取的資料涉及另一名個人的個人資料，而資料使

用者不能在不披露該另一名個人的個人資料的情況下依從該項要求，他須拒絕

依從該項查閱資料要求。但如該資料使用者信納該另一名個人已同意向該資料

當事人披露該等資料，則這項禁令便不適用。又如資料使用者可在不披露該另

一名個人的身分（例如藉著略去姓名或其他能識辨身分的詳情）的情況下，依

從該項查閱資料要求，上述禁令亦不適用。[條例第 20(1) (b)及 20(2)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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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使用者可拒絕的情況

三‧四 在以下情況，資料使用者可拒絕依從查閱資料要求：

(ａ) 要求不是以書面用中文或英文提出；
(ｂ) 資料使用者不獲提供足夠資訊以找出該項要求所需的個人資料；
(ｃ) 要求是在由資料當事人或代表他的一名有關人士所提出的兩項或兩項以上
類似要求之後提出，而要該資料使用者再依從該項要求是不合理的；

(ｄ) 有另一資料使用者控制有關個人資料的使用，而控制的方式禁止收到查閱
資料要求的資料使用者依從該項要求；

(ｅ) 查閱資料要求並非採用條例第六十七條所指明的格式提出，如該條有指明
所用格式的話；或

(ｆ) 條例第Ⅷ部下訂有適用豁免條文，可拒絕資料當事人查閱資料的要求。[條
例第 20(3)條]

第四部分        拒絕依從查閱資料要求的通知
四‧一 資料使用者如基於上文各段所列任何理由拒絕依從某項查閱資料要

求，他應在收到該項要求後的四十日內，以書面通知將此事告知有關的資料當

事人並說明拒絕的理由。如他拒絕依從查閱資料要求，是因為有另一資料使用

者控制該等資料的使用，而控制的方式禁止他依從該項要求，則他須在給予資

料當事人的拒絕通知內，提供有關該另一資料使用者的地址及姓名或名稱。[條
例第 21(1)條]
四‧二 資料使用者如基於條例第五十七條（關於香港的保安等）或第五十八

條（罪行等）的豁免規定而拒絕查閱資料要求，而有關資料使用者亦獲豁免，

無需證實是否持有該資料當事人的個人資料（因為證實該等資料的存在與否，

可能會損害受該項豁免所保障的利益），則資料使用者可在給予資料當事人的

拒絕通知中，以意謂「本人沒有須向你披露是否存在的個人資料」的語句回覆。

[條例第 21(2)條]
四‧三 資料使用者須在紀錄簿上記錄拒絕查閱資料要求的詳情和拒絕理由。

有關資料使用者須備存的紀錄簿的詳情，載錄於下文第十部分。

第五部分        改正資料的權利
五‧一 資料使用者依從查閱資料要求而提供個人資料的複本後，如資料當事

人認為該等資料不準確，他有權要求改正有關資料。改正要求可由資料當事人

向資料使用者提出，亦可由獲正式授權的有關人士提出。[條例第 22(1)條]
五‧二 資料使用者如在接獲改正資料要求後但在依從或拒絕依從該項要求

前，向第三者披露該項要求所關乎的個人資料，則該資料使用者應在切實可行

的情況下，將他正在考慮改正有關資料的消息告知該第三者。[條例第 22(3)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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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部分        依從改正資料要求
六‧一 如資料使用者信納改正資料要求所涉及的個人資料屬不準確，他須在

收到該項要求後的四十日內對該等資料作出所需的改正，並向資料當事人提供

經改正資料的複本一份。如資料使用者不能在四十日回覆期內完全或部分依從

某項改正資料要求，他應藉書面通知告知資料當事人他不能照辦及說明理由。

他繼而應在該四十日回覆期屆滿後，在切實可行的範圍內盡快完全依從該項要

求。[條例第 23(1) (a)及(b)和 23(2)條]
六‧二 如改正資料要求所涉及的個人資料在作出有關改正之前的十二個月內

曾披露予第三者，而該資料使用者沒有理由相信該第三者已停止使用該等資料，

則他應向該第三者提供經改正個人資料的複本一份及一份說明改正理由的書面

通知。如該第三者是藉查閱供公眾查閱的登記冊而取得有關資料，且沒有獲發

給經核證的複本，則這項規定便不適用。[條例第 23(1) (c)及 23(3)條]

第七部分        拒絕依從改正資料要求
資料使用者須拒絕的情況

七‧一 如資料使用者不獲提供充分的資訊，以識辨資料當事人的身分，他須

拒絕依從由資料當事人提出的改正資料要求。如改正資料要求由另一人代資料

當事人（有關人士）提出，而資料使用者不獲提供充分資訊，以識辨資料當事

人或該有關人士的身分，或令他信納該有關人士確實正式獲授權要求作出改正，

他須拒絕改正的要求。[條例第 24(1)條]
七‧二 如改正資料要求是繼查閱資料要求後提出，而兩項要求是由同一人提

出的，則資料使用者不能因為沒有充分資訊識辨資料當事人或該有關人士而拒

絕依從該改正資料要求。不過，如改正資料要求是由有關人士提出，則資料使

用者仍應確定該人士是否已獲正式授權要求作出改正。[條例第 24(2)條]資料使
用者可拒絕的情況

七‧三 在以下情況，資料使用者可拒絕依從改正資料要求：

(ａ) 要求不是以書面用中文或英文作出；
(ｂ) 他不信納他所持有的個人資料不準確；
(ｃ) 他不獲提供充分資訊，以確定他所持有的個人資料並不準確；
(ｄ) 他不信納該項要求所提供的改正是準確的；或
(ｅ) 有另一資料使用者控制該等資料的處理，而控制的方式禁止收到資料改正
要求的資料使用者依從該項要求。[條例第 24(3)條]

第八部分        拒絕依從改正資料要求的通知
八‧一 因上述各段所列任何理由而拒絕依從改正資料要求的資料使用者，應

在收到該項要求後的四十日內，盡快藉書面通知將此事告知資料當事人並說明

拒絕的理由。如他拒絕依從改正資料要求是由於有另一資料使用者控制該等資

料的處理，而控制的方式禁止他依從該要求，則他須在給予資料當事人的拒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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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知書內，提供有關該另一資料使用者的地址及姓名或名稱。[條例第 25(1)條]
八‧二 如改正資料要求所關乎的個人資料是一項意見表達或一項不能核實的

事實，而有關的資料使用者不信納他持有的意見或不能核實的事實屬不準確，

則他可拒絕作出改正。但在此情形下，他須作出一項關於資料當事人所建議﹁改

正﹂的附註，附於該等資料，以促使日後可能使用該等資料的任何人（包括該

資料使用者及第三者）注意該事或供該人查閱。該資料使用者並應將該項附註

附於拒絕通知書內。[條例第 25(2)及(3)條]
八‧三 資料使用者應將拒絕依從改正資料要求的詳情和理由記入下面第十部

分所提及的紀錄簿內。

第九部分        刪除不再需要的個人資料
九‧一 資料使用者持有的個人資料，如再無需用於一向所作的目的，則除在

被法律禁止刪除或刪除該等資料會有損公眾利益的情況外，他須刪除該等資料。

[條例第 26條]

第十部分        資料使用者須備存紀錄簿
十‧一 資料使用者必須備存及維持一本紀錄簿，以記入他拒絕依從查閱及改

正資料要求的詳情。該紀錄簿應採用中文或英文備存。紀錄簿內的詳情應最少

備存達四年。[條例第 27(1)條]
十‧二 資料使用者須在紀錄簿內記入每次拒絕查閱或改正資料要求的理由詳

情。[條例第 27(2)及(3)條]
十‧三 資料使用者應准許個人資料私隱專員或其代表在任何合理時間免費查
閱及抄錄或複製紀錄簿。[條例第 27(4)條]

第十一部分    資料使用者徵收費用
十一‧一 資料使用者可向要求查閱資料的資料當事人或有關人士徵收費

用，但所徵收的費用不得超乎適度。如資料使用者是採用並非資料當事人所要

求的形式提供個人資料的複本，而該兩種形式所徵收的費用又不同，則資料使

用者應徵收較低的費用。[條例第 28(1)、(2)、(3)及(4)條]
十一‧二 如要求查閱資料的人士未繳付要求查閱資料所需付的費用，則資

料使用者可拒絕依從該項要求。[條例第 28(5)條]
十一‧三 如要求查閱資料的資料當事人或有關人士要求取得個人資料的額

外複本，則資料使用者可徵收費用，以彌補為提供該另一份複本而招致的全部

行政成本或其他成本。[條例第 28(6)條]

第十二部分    某些通知的送達及語文
十二‧一 資料使用者在處理查閱或改正資料要求而須向資料當事人或有關

人士送達書面通知時，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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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 採用該項要求所用的語文（如該語文是中文或英文）；或
(ｂ) 如該項要求並非以中文或英文提出，則視情況而採用中文或英文。[條例第
29條]

詞  彙
『改正』，就個人資料而言，指更正、刪除或填備。

『資料』指在任何文件中資訊的任何陳述（包括意見表達），並包括個人身分

標識符。

『查閱資料要求』指根據條例第十八條提出的要求。

『改正資料要求』指根據條例第二十二（一）條提出的要求〔換言之，該改正

資料要求是因應一項查閱資料要求所提供的資料而作出的。〕

『資料當事人』，就個人資料而言，指屬該等資料的當事人的個人。

『資料使用者』，就個人資料而言，指獨自或聯同其他人或與其他人共同控制

該等資料的收集、持有、處理或使用的人。

『不準確』，就個人資料而言，指資料是不正確的、有誤導性的、不完全的或

過時的。

『個人資料』指符合以下說明的任何資料 ---
(ａ) 直接或間接與一名在世的個人有關的；
(ｂ) 從該等資料直接或間接地確定有關的個人的身分是切實可行的；及
(ｃ) 該等資料的存在形式令查閱及處理均是切實可行的。
『有關人士』，就個人（不論如何描述該名個人）而言---
(ａ) 如該名個人是未成年人，指對該未成年人負有作為父母親的責任的人；
(ｂ) 如該名個人無能力處理其本身事務，指由法庭委任以處理該等事務的人；
(ｃ) 如屬其他情況，指獲該名個人以書面授權代他提出查閱資料要求或改正資
料要求或提出該兩項要求的人。[條例第 2(1)條]


